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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、场所向其总机构支付的管理费怎样扣除？ 
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、场所向其总机构支付的同本机构、场所生产、经营有

关的合理的管理费，应当提供总机构出具的管理费汇集范围，总额，分摊依据和方法的有关

证明文件，并附的注册会计师的查账报告，经过当地税务机关审核同意，可以列支。 
外国企业应当向其分支机构合理分摊与其生产，经营有关的管理费。管理费的分摊通常

可以采用按照比例分摊的方法，如占用资产的比例、营业额的比例、职工人数的比例以及职

工工资额的比例，等等。 
 


